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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

司于 2021 年 1 月下达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任务书，明确由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负责《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恢复效果评估》编制任务及相关

技术性工作，项目编号为 2021-41。 

1.2  工作过程 

2021 年 2 月，启动本标准前期调研工作，广泛收集国内外环境修复、生态

恢复效果评估相关标准规范、研究文献、案例等资料，总结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

过程监测和效果评估相关技术方法； 

2021 年 4 月，启动标准草案编制工作，编制期间多次开展内部研讨； 

2021 年 7 月 4 日，生态环境部批准了本标准的立项； 

2021 年 7-9 月，与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生态环境部标准研究所完成本

标准制定任务书的签订； 

2021 年 9 月，完成标准草案和开题报告编制； 

2021 年 9 月 18 日，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召开标准开题专家论证会，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标准开题； 

2021 年 9 月-2022 年 6 月，按照开题论证会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

编写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1  恢复效果评估是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必然要求 

2017 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

“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对磋商或诉讼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评

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要向社会公开，接受公

众监督”。2020 年 8 月，生态环境部等 11 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环法规〔2020〕44 号，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在收到赔偿义务人、第三方机构关于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完成的通报后，组织对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的效果进行评估，确

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2022 年 4 月，14 单位印发的《管理规定》提出：

“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应当组织对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的效果进行

评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制定出台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标准

是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科学规

范、及时有效恢复的重要技术支撑，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责任明确、途径畅通、

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

的意义。 

2.2  恢复效果评估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重要组成 

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与关键环节 第 1 部分：总纲》等 6 项国家标准，其

中包含总纲、损害调查等不同环节的标准、土壤和地下水以及地表水和沉积物等

不同要素的标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和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等不同方法

的标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与关键环节 第 1 部分：总纲》

（GB/T 39791.1—2020）规定“总纲和关键环节技术指南规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还提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程序

包括工作方案制定、损害调查确认、因果关系分析、损害实物量化、损害价值量

化、评估报告编制和恢复效果评估。可见，恢复效果评估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的关键环节，恢复效果评估标准是总纲和关键环节类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

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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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恢复效果评估是衡量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以

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

治理，持续改善城乡环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生态环境恢

复涉及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沉积物、森林、湿地、草地等多种环境和生态系

统要素，包括基本恢复、补偿性恢复、补充性恢复。其中，基本恢复包括污染清

除、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补偿性恢复用于补偿生态环境受损至恢复基线水平期

间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最终实现生态环境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等量恢复。恢复效

果评估是对多种生态环境要素、不同恢复阶段的恢复过程和达标情况进行评估，

进而对受损环境和生态服务功能恢复效果进行总体评价。因此，恢复效果评估是

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恢复的有力保障，是衡量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成效

的重要手段。 



 

4 

 

3  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思路 

3.1  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完整性原则：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调研并借鉴了国内外现有恢复效果评估

相关标准、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导则等，相较于国内外现有针对单一生态环境要素

的恢复效果评估指南更为系统全面；相较于现有的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和

规范，本标准是对各种环境和生态要素及其生态服务功能是否达到恢复目标的总

体考量。指南不仅适用于受损生态环境本身的基本恢复措施的效果评估，也适用

于针对期间损害的补偿性恢复措施的效果评估。 

针对性原则：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提出可用于指导土壤、地下

水、地表水、沉积物、生物以及生态系统等不同要素的应急处置、环境修复和生

态恢复等不同阶段效果评估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 

可操作性原则：充分考虑国内生态环境损害恢复现有管理政策，结合国内生

态环境恢复技术与实施现状，细化各要素监测指标、监测方法、监测频率、评估

方法等，确保指南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与推广。 

3.2  标准的编制思路 

3.2.1  基本思路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1）针对过程监测不足带来反复评估的问题设计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

估程序。恢复效果评估通常是指在恢复工程完成后，对相关指标是否达到恢复目

标进行评价。目前强制实施恢复效果评估的主要是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复工程，

在实际的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中，存在因修复过程不规范、修复不到位等带来

的效果不达标问题，对修复过程监管的缺失，导致实践中开展多轮效果评估的现

象比较普遍，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因此，本标准将生态环境损害恢复

效果评估程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展恢复过程评估，第二阶段开展恢复达

标评估。在前期恢复过程评估阶段，将恢复过程总结和监测数据分析作为两个重

要的环节，以初步判断恢复基本到位，再启动恢复达标评估，避免后续多轮反复

评估。 

（2）针对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特点进行评估指标和监测要求的差异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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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态环境损害恢复可能涉及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沉积物、生态等多种要

素的恢复，且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在恢复目标指标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在调查

监测方法方面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本标准充分考虑环境要素与生态要素的特点

和差异性，分别规定了土壤和地下水、地表水和沉积物、生物与生态服务功能过

程和达标评估监测的指标、方法、频次和时间、参照标准等内容和要求，提升标

准适用的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充分借鉴现有方法构建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方法体系。关于土壤、

地下水、海洋等要素的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相关标准已经较为成熟，且地表

水和沉积物等要素的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技术和方式同土壤、地下水有类似之

处，因此，本标准参考土壤、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相关方法提出了地表水和

沉积物的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方法，采用较为严格的逐一比对法和统计分析法进行

评估。生态恢复过程同环境要素恢复过程差异较大，恢复的周期也较长，因此，

本标准针对生态恢复，提出了初步效果评估和最终效果评估两个阶段，初步恢复

效果主要是评估生态恢复是否达到稳定状态（如造林是否成功），最终效果评估

则是评估生态恢复是否达到恢复方案中提出的目标。针对初步效果评估，可以采

用趋势分析法、造林成效法评估生态恢复是否达到稳定状态，针对最终效果评估，

考虑到生态恢复各项指标完全达到目标值的难度较大，放松了评估要求，设计了

综合指数法，即通过综合指数法判断生态系统是否整体达到可接受的状态。 

3.2.2  技术路线 

本标准按照图 3-1 所示技术路线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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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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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外恢复效果评估相关标准和方法 

4.1  发达国家恢复效果评估相关标准和方法 

发达国家现有的恢复效果评估标准和方法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

复领域，地表水、沉积物环境修复以及生态恢复领域相关的标准和方法较少。 

4.1.1  土壤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标准 

美国发布了大量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相关标准。美国环保局于

1990 年前后发布了评价土壤、地下水和固废达标的方法标准，包括《场地清理

达标评估方法 卷 1：土壤》（《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Attainment of Cleanup 

Standards Volume 1：Soils》）、《场地清理达标评估方法 卷 2：地下水》（《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Attainment of Cleanup Standards Volume 2：Ground Water》）、《评

估场地清理达标统计方法 卷 3：基于对照场地土壤和固废标准》（《Statistical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Attainment of Cleanup Standards Volume 3: 

Reference-Based Standards for Soils and Solid Media》），2003 年针对 RCRA 设施，

发布了《资源保护与恢复行动计划设施中完成修复措施的最终指南》（《Final 

Guidance on Completion of Corrective Activities at RCRA Facilities》）。美国固体废

物和应急响应办公室于 2011 年发布了《国家优先名录场地关闭程序》（《Close Out 

Procedures for National Priorities List Sites》），2014 年发布了《评估地下水监测井

地下水修复完成推荐方法》（《Recommended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Completion 

of Groundwater Restoration Remedial Actions at a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ell》）。

美国密歇根州自然资源部于 1994 年发布了《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导则》（《Guidance 

Document for Verification of Soil Remediation》），环境质量部 2002 年发布了《清

理评价相关的采样策略和统计分析方法培训材料》（《Sampling Strategies and 

Statistics Training Materials for Part 201 Cleanup Criteria》）；新泽西州 2012 年发布

了《调查、修复调查、验收阶段采样的导则》（《Technical Guidance for Site 

Investigation of Soil, Remedial Investigation of Soil, and Remedial Action 

Verification Sampling for Soil》）；明尼苏达州于 1998 年发布了《基于风险的场地

刻画和采样导则》（《Draft Guidelines Risk Based Site Characterization and Sampling 

Guidance》）；加州于 2001 年发布了《验证性采样和分析计划》（《Confirmation 

Sampling and Analysis Plan》）；新罕布什尔州于 2004 年发布了《污染场地关闭指

南》（《Contaminated Site Closure: A Property Owner'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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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发达国家也普遍发布了污染场地修复效果评估相关指南或在污染场地

管理指南中明确了效果评估要求。澳大利亚 2020 年发布了《地下石油储罐技术

注意事项：场地验收报告》（《UPSS Technical Note: Site Validation Reporting》），

2011 发布了《污染场地咨询报告指南》（《Guidelines for Consultants Reporting on 

Contaminated Sites》），南澳大利亚 2006 年发布了《地下水污染评价和修复导则》

（《 Guidelines for the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of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新西兰 2011 年修订了《污染场地管理指南 卷 1—场地报告》

（《Contaminated Land Management Guidelines No.1 - Reporting on Contaminated 

Sites in New Zealand》）和《污染场地管理指南 卷 5—场地土壤调查和分析》

（《Contaminated Land Management Guidelines No 5 - Sit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oils》）；英国环保局于 2004 年发布了《污染场地管理程序》（《Model 

Proced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and Contamination》），2010 年发布了《污染场

地修复验证》（《Verification of Remediation of Land Contamination》）；加拿大于

1999 年发布了《联邦污染场地指南》（《A Federal Approach to Contaminated 

Sites》），2012 年发布了《联邦污染场地关闭指南》（《Guidance for Site Closure Tool 

for Federal Contaminated Sites》），安大略省 1996 年发布了《污染场地采样和分析

方法导则》（《Guidance on Sampling and Analytical Methods for Use at Contaminated 

Sites in Ontario》）。 

4.1.2  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方法 

通过对上述标准的分析，总结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主要有以下方法： 

4.1.2.1  基于平均值比对 

基于平均值比对判断环境修复是否达标的方法和程序如下： 

（1）简单随机布点法 

简单随机布点法采样程序为：确定所需样本量、确定采样点位置、对采样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规则判定是否需要补充修复。计算样本数量需要用到环境

修复目标值、平均浓度、假阳性率（α）、假阴性率（β）、标准偏差估计值（从先

前的数据获得，或者通过开展小规模调查获得）。按照要求采样后，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算平均值和置信区间。如果 100（l-α）百分比置信上限低于环境修

复目标值，表明该区域已经清理干净；如果高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没有清理



 

9 

 

干净。 

（2）分层随机布点法 

分层随机布点采样程序为：确定每一层所需的样本量；在每一层中，识别样

本的位置，收集样本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是否达标。当使用多

种统计测试或涉及多种污染物时，应使用每一层中计算得到的最大样本量。基于

层的数量、某层中土壤体积或面积占总样本区域的比例、在某层采集处理和分析

土壤样本的相对成本（如果假设所有层对于附加样本具有相同的相对成本，则对

所有层使用默认值 1）、某层检测结果的标准偏差估计值（如果只有一个总体估

计值，则对所有层使用此估计值）、平均浓度、环境修复目标值、α、β计算样本

量。按照要求采样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平均值和置信区间。如果 100

（l-α）百分比置信上限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该区域已经清理干净；如果

高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没有清理干净。 

（3）系统布点法 

系统布点采样程序为：使用随机采样公式估计样本大小；采用与随机采样相

同的方式估算平均值和置信区间。可采用混合方法，即从田间采集 n 个土壤样本，

按照 10 个/组进行分组，以创建 m（n/10）个样本，将其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对 m 个样本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平均值是否达到清理标准。 

（4）系统随机布点法 

密歇根州规定，对于面积大于 0.25 英亩的大中型场地，采用随机抽样策略，

具体步骤如下： 

1）在环境修复区域建立网格系统。网格点数量应与区域的面积大小成正比

（见表 4-1）。对于涉及开挖的情况，在确定面积大小时需包括侧壁和底部面积。

使用以下公式之一来确定场地的网格间距： 

 

A 为网格面积（平方英尺）；GI 为网格间隔；SF 为场地因子，即要划分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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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长度（无单位）；π为 3.14159。 

系统随机采样网格间距确定方法见表 4-1。 

表 4-1 系统随机采样网格间距确定方法 

场地大小（英亩） 平方英尺 网格间距 

＜0.25（小） ＜10890 
按表 4-2 中的样品数确定

网格 

0.25-3（中） 10890-130680 15-50 英尺 

＞3（大） ＞130680 30 英尺 

将某些点（通常是西南角）指定为 0 点坐标，然后调整网格使采样覆盖范围

最大化。对于形状异常的区域，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网格调整，确保每个侧壁至少

采集一个样本。 

2）子网格化。可能需要在环境修复区域内不同单元设置不同间隔的网格，

以便将采样集中在可疑区域（例如集水坑、储罐泄漏区域等）。 

3）进一步随机化。由于回填时间、生产顺序或场地物理条件而可能具有模

式化废物或污染分布的场地可能需要进一步随机抽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

以下网格单元采样模式，而不是每次都在网格中心点采样，即将每个要采样的网

格单元必须分成九个大小相等的“子单元”。接下来，依次使用随机数表来选择在

哪个子单元格中取样。 

4）涉及具有显著垂直分量的土壤和/或废物的原位和异位环境修复应从三个

维度进行评估（体积评估），如原位土壤蒸汽提取或异地生物修复等。在环境修

复区域上叠加一个网格，并在每个节点上添加一个垂直分量。 

5）可以同时对所有网格点进行采样，也可以分阶段对网格点子集进行采样

或分析。网格点子集是通过为所有网格点分配坐标并使用随机数生成器或随机数

表随机选择网格点来创建的。最初应至少对所有网格点中的 12 个样本或 25%（以

较大者为准）进行采样和分析，以提供足够大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6）计算每种污染物浓度平均值的 95%置信上限（UCL），并与环境修复目标

值进行比较。如果 UCL 小于环境修复目标值并且已收集足够数量的样本并进行

空间评估，则认为环境修复已完成。 

4.1.2.2  基于超标概率（0.01 或 0.05）统计 

（1）随机采样 

随机采样步骤为先确定样本大小，再识别采样位置，采集样本送到实验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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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对检测数据进行适当的统计分析，最后决定是否需要额外的环境修复。样本

大小取决于 P0（定义采样区域已清理干净还是未清理干净的标准）、P1（控制假

阴性率的替代假设下的 P 值，P1<P0 说明已清理干净）、Z1-α、Z1-β（概率为假阳

性率、假阴性率的正态分布临界值）。按照要求进行采样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估计受污染比例和相关的标准误差，受污染比例等于超标样品数量/总样本

数量，标准误差由受污染比例和总样本数量计算得到。当超标样本数量大于 10，

使用大样本正态近似计算超标比例的置信上限 PU，基于受污染比例、标准误差

和临界值（Z1-α）计算得到。PU<P0，表明达到清理目标，PU>P0，表明未达到清

理目标；如果不符合正态近似，根据样本量 n、α和 P0，确定临界值 rα；n；确定

超标样品数量，将其与 rα；n 比对，如果数量小于 rα；n，表明达到环境修复目标；

如果数量大于 rα；n，表明未达到环境修复目标。 

（2）分层采样 

分层采样步骤为先确定样本大小，在每个层中确定采样位置，采集样本送到

实验室进行检测，对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是否达标。每层的样本数量通

常根据以下参数确定：各层土壤体积或面积占总样本区域的比例、从相应层中采

集和处理样本的成本、P0、P1、Z1-α、Z1-β、Ph（预测各层中化学浓度超过指定临

界值的土壤单元的比例）。计算每层中的超标比例，然后根据每层中超标比例，

计算总体超标比例（根据每层超标比例和每层大小比例计算）及其标准误差，然

后根据总体超标比例及其标准误差和 Z1-α计算超标比例的单边置信上限。如果该

上限小于 P0，表明达到环境修复目标；如果该上限大于 P0，表明未达到环境修

复目标。 

（3）顺序采样 

顺序采样程序为先形成一个受污染土壤单元累计数量的可接受或者拒绝的

区域（即根据 P0、P1、α、β 计算 M、CA 和 CB，M 为可接受或拒绝区域两条边

界线的斜率，CA 和 CB 为两条线与垂直轴的交点），确定固定样本大小（固定样

本大小由 P0、P1、Z1-α、Z1-β计算得到），然后每次评估一个土壤采样单元，评估

完后，统计污染土壤单元的累计数量 k，如果 k 越过最上面的线进入可接受区域，

则表明存在污染（k≥nM+CA），如果累积数量保持低值并越过最下面的线进入拒

绝区域，则表明该场地已清理干净（k≤nM+CB），如果两种情况都不满足，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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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和评价（见图 4-1）。如果采样单元总数超过 2 倍固定样本量，停止使用该方

法。 

 

图 4-1 顺序采样可接受或拒绝区域示意 

4.1.2.3  基于逐个比对 

密歇根州规定，对于<0.25 英亩的场地，采用有偏采样策略，根据对释放或

污染物分布的现场特定分析以及土壤类型等，从最有可能超过清理标准的区域进

行土壤采样。通过逐点比较来验证是否修复达标。如果在任何采样点超过清理标

准，则可能需要在该点进行额外的环境修复，直到满足标准。由于选择采样位置

需要专业判断和现场特定知识，因此必须在验证报告中记录选择这些位置的原

因。未经事先批准，不得使用混合样品。混合可能导致污染物浓度不能代表土壤

中残留物质的浓度。如果浓度低，混合可能会将污染物的浓度稀释到其阈值检测

限以下。此外，即使在混合样品中表明存在污染，也无法获知污染的位置。验证

通过开挖修复的受污染的土壤是否修复干净需要从开挖底部和侧壁取样（见表

4-2 和表 4-3）。 

表 4-2 坑底样本量确定方法 

面积（平方英尺） 样本数量 

<500 2 

500<1000 3 

1000<1500 4 

1500<2500 5 

2500<4000 6 

4000<6000 7 

6000<8500 8 

8500<10890 9 

＞10890 按表 4-1 中网格间距确定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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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侧壁样本量确定方法 

面积（平方英尺） 样本数量 

<500 4 

500<1000 5 

1000<1500 6 

1500<2000 7 

2000<3000 8 

3000<4000 9 

>4000 每 45 英尺一个样（侧壁） 

 

4.1.2.4  基于超标点位数量统计 

基于超标点位数量统计是一种判断场地是否达到清理标准的简单超标法，它

仅需要指定 α、P0 和允许超标数量即可得到样本大小（如表 4-4 所示），根据实

际超标样品数量和允许超标数量比对结果，即可判断是否满足清理标准。 

表 4-4 基于超标点位数量统计方法判断达标的样本量确定方法 

误报率 α

（1-α） 

判断清理干净

的比例 1-P0 
采样点数量（个） 

0.01（0.99） 

0.99 459 662 1001 1307 

0.95 90 130 198 259 

0.90 44 64 97 127 

0.05（0.95） 

0.99 299 473 773 1049 

0.95 59 93 153 208 

0.90 29 46 76 103 

0.10（0.90） 

0.99 230 388 667 926 

0.95 45 77 132 184 

0.90 22 38 65 91 

允许超标数量（个） 0 1 3 5 

 

4.1.2.5  基于热点区域核实 

热点检测的采样计划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制定，已知或假设热点区域椭圆形状

（短轴 S 和长轴 L）和误报率（α），确定样本大小（n，取决于采样区大小和网

格间距）/网格间距（G）；已知样本大小/网格间距和椭圆形状，确定误报率；已

知误报率和样本大小/网格间距，确定椭圆形状（见图 4-2）。确定了采样间距和

样品数量后，进行样品采集、检测和数据分析。如果其中一项检测结果超过清理

标准，则表明发现了热点，无法验证环境修复是否完成。如果没有任何样本超过

清理标准，则假定该场地已清理干净，并根据与采样计划相关的置信水平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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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该场地不太可能存在热点。 

 

图 4-2 热点区域识别方法示意 

4.1.3  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方法 

4.1.3.1  总体要求 

发达国家在污染场地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方面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研究

和实践，从场地关闭的原则和程序、布点的方法以及环境修复效果评价等方面制

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技术指南，为我国地下水风险管控与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工

作的开展和相关技术指南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美国环保局 1992 发布了《场地清理达标评估方法 卷 2：地下水》，其中的

统计程序可用于评估实施抽出-处理方法后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是否保持在将达到

并继续达到清理标准的水平，并用于评估实施阻隔方法后由于流量的变化而达到

新的平衡后，地下水污染水平是否达到相关标准；对于生物修复，可以在处理后

使用指南中的统计方法来评估环境修复成功与否。 

该指南提供了一套确定场地是否达到所需的清理标准的抽样和统计方法，在

允许的不确定性下对风险标准和现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从而为现场决策

提供依据。环境修复、采样及评估环境修复达标等程序见图 4-3、图 4-4 和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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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环境修复、采样及评估环境修复达标等程序 

表 4-5 环境修复、采样及评估环境修复达标等程序及解释 

序号 阶段 解释 

1 

评 估 场

地，选择

环境修复

技术 

尽管场地评估和环境修复技术选择需要一些统计程序，但该

指南不涉及到这个方面。 

2 
实施执行

修复清理 

通过实施环境修复补救清理措施，污染物的浓度通常会呈现

下降的趋势。由于季节变化、自然波动、抽水计划的变化、

实验室测量误差等原因，所测浓度会围绕趋势线发生波动。

在环境修复过程中，可以运用一些统计程序来分析环境修复

过程数据。 

3 

决定何时

终止环境

修复工程 

根据地下水相关专业知识和在环境修复过程中收集的数据，

决定何时终止修复。对环境修复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可能会表明，所选择的修复方法无法达到清理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评估修复技术和目标。 

4 

评估地下

水污染物

浓度何时

达到稳定

状态 

环境修复过程中地下水系统将从其自然状态变为受干扰状

态，包括抽水或回注地下水，处理结束后，地下水位和水流

将逐渐恢复到其自然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污染物浓度可能

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在评估开始之前，地下水必须

恢复到其自然水平和流动模式，称为稳定状态，这样收集到

的数据才可以用于未来的评估。一旦确定场地处于稳定状

态，就可以开始采样。 

5 
评估环境

修复达标 

当水位和流量达到稳定状态后，就可以开始取样，以评估是

否达到环境修复标准。评估达标所用的统计检验可以是固定

样本量检验，也可以是顺序检验。在许多场地，可能会优先

选择顺序检验。在评估阶段，检测到的浓度可能会围绕某一

固定浓度波动或逐渐减少。如果测量值持续增加，要么是地

下水系统没有处于稳定状态，要么是污染源没有得到充分清

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数据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

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使现场处于稳定状态，或者是否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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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阶段 解释 

补充修复。 

6 

基于统计

检验判断

环境修复

是否达标 

如果已达到清理标准，则建议实施定期抽样，以分析是否有

未预料到的问题。清理达标是基于几个假设，从统计学的角

度来看，达标后定期监测的目的是检查假设的有效性；如果

尚未达到目标，则必须重新评估清理技术和目标。 

 

指南中对环境修复达标的定义为：将平均浓度或选定的浓度百分位数与环境

修复目标值进行比较，如果统计检验表明平均浓度（或百分位数）不太可能大于

环境修复目标值，那么地下水就达到了清理标准。 

由于浓度随时间的波动，短时间内污染物的平均浓度可能与长时间内的平均

浓度有很大的不同。短期评估是基于在想要关注的时间段内收集的数据；长期评

估为基于较长关注期收集的数据。长期评估被用来评估是否达标；短期评估可以

用来做临时决策。 

 

图 4-4 环境修复、采样及评估环境修复达标等程序 

4.1.3.2 基于与平均值或百分位数比对评估达标 

（1）统计参数选择 

如果环境修复目标值是为特定时间段内的平均浓度制定的基于风险的标准，

则将环境修复目标值与平均浓度进行比较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环境修复目标值是

为极少超过的极端浓度制定的基于风险的标准，测试浓度分布的上百分位数是合

乎逻辑的。具体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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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选择平均值、上百分位数、中位数时的要点 

参数 考虑要点 

平均值 

（1）易于计算和估计置信区间； 

（2）当清理标准是基于致癌效应或慢性长期健康影响时是有用的； 

（3）当不同样本或不同季节数据变化不大时有用； 

（4）如果数据的变异系数很大（大约大于 1.5），检验平均数可能需要

比检验上百分位数更多的样本，才能为人体健康和环境提供同样的保

护； 

（5）在样本规模小、数据偏差大的情况下，即当污染水平整体较低，

只有偶尔短期的高污染时，可能会有较高的假阳性率； 

（6）当低于检测限的值占很大比例时不适用； 

（7）受到一些数据值中的异常值或错误值的不利影响。 

上百分

位 

（1）根据所选的百分位数，要求最高百分位数低于清除标准可以限制

高浓度样本的出现； 

（2）不受小于检测限值的影响，只要检测限值小于清除标准； 

（3）如果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是急性的，那么极端浓度就值得关注，

最好的检验方法是确保大部分测量值低于清除标准； 

（4）必须选择低于清除标准的样品比例； 

（5）对于高度变异的数据，样本规模要比检验平均值时小； 

（6）相对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影响。 

中位数 

（1）优于平均值，不受异常值和高度变异数据的严重影响，可以用于

存在大量低于检测限值的情况； 

（2）具有平均数的许多正面特征，特别是在评估基于致癌或慢性健康

影响和长期平均暴露的清除标准方面有用； 

（3）对于正偏倚数据，中位数低于平均值，检验中位数比检验平均值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提供的保护更少； 

（4）保留了平均值的一些负面特征，即检验中值无法限制极值的出现。 

 

如果所关注的化学污染物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有短期或严重影响，则建议基于

上百分位数进行评价，当污染物浓度分布的变异系数较高时，则选择较高的百分

位数进行评价。如果所关注的化学污染物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有长期或慢性影响，

根据表 4-7 进行参数选择。 

表 4-7 统计参数选择依据 

变异系数 
低于检出限的数据比例 

约 30% 高（>30%） 

大的变异系数（Cv>1.5） 
平均值或上百分位（上百分位需要较少

样品） 
上百分位 

中 间 的 变 异 系 数 平均值或上百分位 上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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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 
低于检出限的数据比例 

约 30% 高（>30%） 

（0.5<Cv<1.5） 

小的变异系数（Cv<0.5） 平均值或中位数 中位数 

 

（2）评估程序 

1）基于均值比较 

基于均值比较的程序包括计算平均值、方差和标准差，分析序列相关性以及

构建均值置信区间。 

对于不同的采样方式（随机采样和系统采样），标准差的计算方法不同。 

序列相关性是指不同时间测得的数据的相关性。假定没有季节性变化，由于

污染事件、地下水流量和水位的历史波动，地下水测量值将围绕平均值波动。即

使测量值在平均值附近以看似随机的模式波动，但采样时间间距较短的地下水样

本（例如连续采样）的测量值通常会比时间相距较远的测量值（例如相隔一年）

更相似，即更相关。显著序列相关性的存在会影响均值的标准差。 

如果均值置信上限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达到目标；如果均值置信上限

高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未达标。 

2）基于浓度百分位数 

指南中还给出了一种基于浓度分布百分位数判定是否达标的方法。该方法基

于容差区间，如果数据中存在季节性变化或其他系统模式，则不建议使用该技术。

此外，此过程对数据（或转换后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相对敏感，如果怀

疑数据不能充分近似符合正态分布（即使在转换之后），则不应使用容差区间。 

该方法的程序为计算浓度百分位数，如果浓度百分位数低于环境修复目标

值，表明相应百分比的地下水污染物浓度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如果浓度百分位

数高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相应百分比的地下水污染物浓度大于等于环境修复

目标值。 

3）基于超标比例 

该方法的程序为先计算超标比例，再计算超标比例的标准差，再计算超标比

例的单边 100（1-α）百分比置信上限。如果超标比例的单边 100（1-α）百分比

置信上限低于 P0，表明污染物浓度超过环境修复目标值的比例低于 P0；如果超

标比例的单边 100（1-α）百分比置信上限大于等于 P0，表明污染物浓度超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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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修复目标值的比例高于 P0。 

4）中位数附近的非参数置信区间 

如果即使在转换后数据也不能充分遵循正态分布，则可以构建围绕中位数的

非参数置信区间。如果分布是对称的，则中值浓度等于平均值。中位数的非参数

置信区间通常比基于正态分布的均值的相应置信区间更宽，并且需要更多数据。

因此，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使用。 

需要至少 7 个观测值才能构建中位数的 98 %的两侧置信区间或 99 %的单侧

置信区间。基于中位数的非参数置信上限比对的程序为：根据数据量 N 和误判

率 α，计算 M。将 Xm（按从小达到排列，第 M 个数据）与环境修复目标值进行

比对，Xm 小于环境修复目标值，表明达到环境修复目标；Xm 大于等于环境修复

目标值，表明未达到环境修复目标。 

（3）利用组合标准进行达标判断 

大多数地下水样品的浓度应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高于环境修复目标值的浓

度不宜太大。可以通过比较 75 百分位数是否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且高于环境

修复目标值的浓度平均值是否小于清除标准的 2 倍的组合标准来判断是否达标。 

如果希望平均浓度小于环境修复目标值，且数据的标准偏差较小，可以通过

比较平均值是否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和标准偏差是否低于指定值这一组合标准

来判断是否达标。 

4.1.3.3 使用回归分析决定是否终止环境修复 

在地下水环境修复达标中，回归分析方法可用于评价污染物浓度水平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确定影响浓度水平的变量以及预测未来某个时间点的污染物浓度。

回归分析的第一步是选择线性或非线性模型，通常可以通过观察随时间变化的样

本数据图来做出决策（见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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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地下水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分析示意图 

在回归分析中，“拟合模型”的过程是指从观测数据中估计回归参数和相关

抽样误差的过程。有了这些估计，就可以（1）确定模型是否提供了对观察到的

化学测量数据的充分描述；（2）检验化学测量值是否随时间出现显著趋势；（3）

获得未来时间点的浓度水平估计值。 

给定一组浓度测量值和相应的时间值，可以利用方程计算得到拟合回归线

的估计斜率和截距。对于拟合模型，还应计算误差平方和 SSE 和决定系数 R2（模

型拟合通常是一个迭代过程，如果拟合模型存在不足，可以通过考虑数据变换来

获得更好的拟合模型）。然后计算决定系数和斜率的标准差，最后计算斜率的置

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包含零值，则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显著性水平上）得出它

们有趋势的结论；如果置信区间只包含负（或正）值，将得出存在显著的负（或

正）趋势的结论。 

如果拟合的回归模型是基于环境修复期间收集的数据，那么给出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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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并不适用于环境修复终止后。因此，基于环境修复期间数据的置信区间，应

谨慎用于推断环境修复后的数据。 

如果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有显著下降趋势，长期平均浓度或浓度的上百分位

数低于环境修复目标值，则环境修复达标。 

具体过程见图 4-6。 

是

是是

否 否

否

线性

非线性

启动

咨询统计专家非
线性模型

确定线性回归的
独立变量

估计模型参数和
计算残差

评估模型的拟合
度

选择线性
或非线性

回归

数据是否
有较好的

拟合度

转换变量或使用
加权回归

从残差中去除自
相关

残差的方
差是否不

变

误差是否

独立

显著趋势检验和
设置预测值的置信限制

将回归结果与
其他输入数据结合

结束

 

图 4-6 应用回归分析判断是否达标的步骤 

4.1.3.4 不同采样方法及达标评估 

（1）固定样本评估达标 

当使用固定样本时，有三种基于平均值评估的程序。第一种方法基于平均值

具有正态分布的假设，即标准 t 检验；第二种方法假设平均值的分布是偏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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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对数正态分布，而不是对称的，需要进行对数转换。大多数情况下建议使

用第二个方法，当数据中有缺失值且缺失值在全年中分布不均匀时，建议采用第

一种方法。第三种方法需要计算季节效应和序列相关性，以确定平均值的方差，

因为第三种方法对数据的偏态很敏感，只在残差分布是合理对称的情况下才推荐

使用。无论采用何种程序，首先要确定基于平均值评估所需的样本量。 

建议每个采样井每年至少收集 4 个样本（如按季度），以合理地反映一年内

测量浓度的变化。计算年平均值的置信上限，如果置信上限小于清理标准，且浓

度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则判定地下水达到清理标准。如果所有井的地下

水达到了清理标准，则认为该场地的地下水达到了清理标准。 

当地下水平均浓度低于清理标准，进行回归分析检验趋势，以确定在采样周

期内每年的地下水平均浓度是否有显著的增加趋势，至少需要 3 年的数据来确定

趋势。 

（2）顺序检验评估达标 

在顺序检验中，地下水样本必须定期收集，例如每两个月一次。连续收集 3

年的数据后开始分析，每年进行一次统计检验，以确定采集的地下水是否达到清

理标准，是否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判断；如果需要更多的数据，再收集一年

的数据执行下一次统计检验。 

与固定样本量检验不同的是，使用顺序检验做出达标判断所需的样本量在抽

样开始时是未知的。整体来言，顺序检验需要更少的样本和相应更短的时间作出

达标决策。如果地下水明显达到清除标准，顺序检验几乎总是比固定样本量检验

需要更少的样品；只有当污染物浓度小于清除标准且大于替代假设的平均值时，

顺序检验才可能比固定样本量检验需要更多的样本。 

为了减少错误地得出浓度随时间增加结论的可能性，建议将测试斜率的 α

值设置为一个小值，例如 0.01。如果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斜率大于零，且长期平

均值明显低于清除标准，则证明地下水达到清除标准。如果斜率明显大于零，那

么污染物水平超过清除标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一步考虑

造成这种明显增加的原因，也许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补充环境修复措施。 

4.1.4  场地关闭标准和程序 

美国固体废物和应急响应办公室 2011 年发布的《超级基金场地关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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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国家优先治理污染场地顺序名单（NPL）中的场地。该指南主要描述了

在超级基金清单场地关闭时候需要考虑的关键原则和目标，总结了超级基金场地

关闭的关键节点。环境修复设施完成（Remedial Action Completion）指的是场地

某个单元的环境修复设施完成，对于源清理，要求达到环境修复目标；对于工程

控制和地下水环境修复，要求环境修复设施达到操作性与功能性，对设施是否正

常运行的观察期一般小于一年。当环境修复场地达到修复标准后，一般还需进行

5 年的跟踪监测，确定稳定达标时，可将其从 NPL 中删除。在整个环境修复期

间，可将场地已稳定达标的部分区域或污染物提前从 NPL 中删除。 

英国 2004 年的《污染场地管理程序》中明确规定了环境修复后效果验收的

重要性，将验收定义为基于定量分析证明风险已经降低到环境修复标准和目标的

过程，并对验收计划和验收报告做出了要求。验收计划是收集数据来证实环境修

复是否达到环境修复目标和标准的计划。验收报告是提供环境修复行动的完整记

录以及验收过程收集的数据，以证明环境修复是否达到目标和标准。 

4.1.5  生态恢复效果评估标准和方法 

从全球来看，生态保护恢复行动重点是围绕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持续关注

生物多样性保护，分类对某些类型的生态系统恢复提出倡议和制订一些国际性公

约，主要有“湿地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及“世界遗产公约”等。为更好地保护

和恢复生态系统，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联合国首次于 1972 年召开的斯德

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就开始关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问题。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二十一世纪议程》

成果文件中，广泛关注森林生态系统、沙漠和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脆弱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提升生态系统对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2017 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森林战

略规划（2017-2030 年）》，对全球森林发展战略制定了目标和行动领域，提出了

各层级开展行动的执行框架，明确了实现全球森林目标的监测、评估和报告体系。

2019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 2021-2030 年确定为“生态系统

恢复十年”。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对生态系统状况改善的成效，

改进、优化和制定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或行动计划，成为一个关键的命题，也是生

态系统综合评估的热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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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国际生态恢复协会（SER）公布了 9 个生态恢复评价指标。该指标

体系认为作为恢复的生态系统应该具有以下特点：l）与参考地点具有类似的多

样性和群落多样性；2）本地物种的出现；3）对于生态系统长期稳定其重要作用

的功能群体的出现；4）能够为种群繁殖提供生境的能力；5）常规功能；6）景

观的整体性；7）潜在威胁的消除；8）对于自然干扰的恢复力；9）自我支持能

力。这些指标总体上可以分成三类，即多样性、植被结构、生态过程。对它们的

评价可以反映生态系统恢复的轨迹和自我维持的能力。因此，生态恢复评价可以

从以上指标中选择能反映生态系统功能的至少两个变量，同时，至少选取两个参

考地点以分析生态系统的变化。在实际的评价中，尽管测量这些特性可以非常全

面的进行生态恢复评价，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很难监测所有的特性，而且对于许

多指标的评估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 

生态系统恢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呈现多样化特点。国外基于生物多样性的效

果评估中，Benayas 等对全球范围内89个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恢复研究进行Meta

分析，测评生态修复效果，发现修复帮助提升了44%的生物多样性，其生物多样

性的主要测量指标包括丰度、物种丰富度、多样性、生长或生物量等。Hernández 

等探究了1768个横跨美国大西洋和海湾沿岸的牡蛎礁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效果，

结果显示整体修复效果不显著，修复工程仅帮助重建了修复地４.5％的珊瑚礁区

域。也有一些研究基于生态服务功能开展恢复效果评估，Eric 等分析了多瑙河

三角洲1960年到1989年经济发展期以及1990年到2010年生态修复期间引起的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从粮食生产、旅游和游憩、科学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共13项指标评估多瑙河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显示三角洲三分之二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已退化，且由于三角洲湿地受损严重，目前，生态修复尚未

完全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的趋势。Hands等基于视觉偏好视角评价研究区生态

修复效果，发现诸如鸟窝、岩石等乡土元素以及场地内元素色彩的多样性和数量

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美学价值，提出了改善生态修复效果的具体方案。Emma 等从

基于公众感知的角度开展恢复效果评估，调查了英国北部迪恩河流（River 

Dearne）生态修复实施14年后当地居民的感知价值变化，其主要调查评估的因素

包括：风景优美、河岸植被和河道形态的状况、观察动植物的机会、河流环境的

清洁度、通往河流的通道、河流与周围景观之间的连接等，通过探析影响居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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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生态及人文景观因素，提出文化价值研究框架和理想化知觉研究框架，为基

于感知价值的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提供参考。 

基于生物资源的恢复效果评价包括生物资源单项评价及其与其他指标的综

合评价。单项评价重点关注生物资源的保护与修复，如祖国掌等以宿松县泊湖生

态修复区为研究对象，根据生态修复前后研究区水体水生生物资源（含浮游生物、

底栖动物和沉水植物）的变化评价修复效果。综合评价研究相对较为广泛，关注

生态修复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朱林海等采用植被调查与土壤取样检测的方法对岷

江干旱河谷典型地段整地造林效果评估，主要植被指标包括造林树种密度、覆盖

度、株高、地径、冠幅等，土壤性质包括土壤容重、饱和含水量、毛管含水量、

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自然含水率，结果发现，岷江柏在栽植多年后仍有大量

死亡，保存率明显下降，造林 16 a 后仅为 38 %；乡土植被总盖度、灌木盖度、

草本盖度、地衣苔藓盖度均低于对照区域。费永俊、柯林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

了废弃采石场人工生态恢复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分

析，权重排在前位的评价指标依次为：植被覆盖率、物种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

及价值、乡土植物的比重、物种丰富度、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根系状况、土壤

厚度。符小明等从生物资源、环境两方面构建海洋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为生物多样性、渔业资源结构、营养盐和水质指标，系统评价海州湾生

态修复效果。杨薇等针对我国黄河三角洲退化湿地，基于水量补给、沉积物理化

性质变化、生物资源修复（含大型底栖生物和植被）三方面探析生态修复效果。 

部分区域生态修复效果研究采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指标作为评价依据。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主要涉及单项评估和综合评估。在生态修复效果评价过程中，单项

评估重点关注生态修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等功能的改善效

果。有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综合评价，即量化生态修复前后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变化分析生态修复效果。邵全琴等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结构及质量变化

的动态过程，构建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表4-8），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

设一期工程展开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张秋丰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生态修

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基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四类服务

共15项指标的价值量变化情况，对天津海岸带1983-2016年生态修复效果进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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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三江源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指标

类别 

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态

系统

宏观

结构 

生态系统宏观结构 生态系统分类面积、变化率、动态度（S） 

生态系统宏观结构变

化指数（EMSCI） 
 

生态

系统

质量 

草地退化与恢复 
草地退化与恢复分类面积、草地退化与恢复分

类面积占比、草地退化状况变化指数（GDCI） 

植被状况 
植被生物量、植被覆盖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植被状况变化指数 

宏观生态状况 土地覆被状况指数、土地覆被转类指数 

植物物种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物种重要值、多样性指数、均匀

度指数 

环境质量 
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土壤环境质量指数、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 

多年冻土上限深度  

生态系统质量变化指

数（EQCI） 
 

生态

系统

服务 

水源涵养 
枯水季河流径流量、水源涵养量、水源涵养服

务保有率、夏汛期河流径流调节系数 

土壤保持 
河流径流含沙量、土壤水蚀模数、土壤保持量、

土壤保持服务保有率 

防风固沙 
土壤风蚀模数、防风固沙量、防风固沙服务保

有率 

牧草供给 草地产草量、草地理论载畜量 

水供给 
河流径流量、湖泊面积、湖泊水量、冰川面积、

地下水资源量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指

数 
 

生态

系统

变化

的影

响因

素 

气候变化 气温、降水、湿润系数 

人类活动 
生态工程、草地载畜压力指数、生态系统变生

态系统变化的工程影响指数 

生态工程和气候变化

贡献率 

评价参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水源涵养服务、

土壤保持服务、防风固沙服务）变化的生态工

程贡献率 

评价参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水源涵养服务、

土壤保持服务、防风固沙服务）变化的气候变

化贡献率 

 

4.2  国内恢复效果评估相关标准 

对于土壤、地下水环境修复已有较为明确的效果评估标准。目前国内关于污



 

27 

 

染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的效果评估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层面出台的专门技术

导则或规范明显不足，且相关细节依然只能参考其他相关技术规范。原环境保护

部 2014 年发布了《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对场地环境修复的

监测与效果评估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污染土壤清挖效果的监测、污染土壤治理

修复的监测、污染场地环境修复工程验收监测点位的布设等，该导则于 2019 年

进行了修订，更名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细化了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监测布点、土壤垂向采样间隔等内容。2014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对场地环境修复验收的工作程序、关键技术要点等进

行了规定；2016 年颁布的第 42 号部令《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对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应当包含的内容进行了规定。2018 年，生态环境部

发布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2018），是国家层面第一部专门针对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的技术导则，该导则

规定了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的内容、程序、方法

和技术要求。目前还没有发布专门针对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的技术导则，仅

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和 2019

年发布的《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中对地下

水监测布点、采样、检测指标和达标性等提出了一些要求。 

部分地方也结合区域特点，制定了污染场地环境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在地方

层面，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江西省均发布了污染地块环

境修复效果评估技术规范或指南，其中北京市《污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

（DB11/T783-2011)发布时间较早，国家和其他地方制定相关导则时，均参考了

北京的导则。2015 年，上海市发布了《上海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验收技术规范（试

行）》，该规范规定了上海市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复工程验收工作的基本

原则、程序、内容和技术要求。2016 年，重庆市发布了《重庆市污染场地治理

修复验收评估技术导则》（DB50/T 724-2016），该规范规定了重庆市污染地块环

境修复验收的程序、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2018 年，浙江省发布了《污染地

块治理修复工程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33/T 2128-2018），该规范提出了浙江省

污染地块环境治理修复工程效果评估的程序，明确了评估对象、范围和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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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评估工作分为效果评估工作方案制定、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污染修复效果

评估、效果评估报告编制等步骤。2018 年，广东省发布了《广东省污染地块治

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该技术指南规定了污染地块治理修

复工程效果评估工作中的基本概念、工作程序、资料整理与现场踏勘、采样布点

要求、实验室检测、效果评估、报告编制要求等，适用于污染土壤、地下水治理

修复工程效果的评估。2019 年，江西省发布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

效果评估技术指南》（DB36/T1176-2019），该技术指南规定了建设用地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与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的工作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适用于建设用

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工作。 

针对海洋修复发布了专门的技术导则，其中明确了修复效果评估的要求。《海

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函〔2021〕1214 号）中针对红树林生

态修复、盐沼生态修复、海草床生态修复、海藻场生态修复、珊瑚礁生态修复、

牡蛎礁生态修复等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以及岸滩整治与生态修复、河口生态修复、

海湾生态修复、海岛生态修复等综合生态系统修复，均给出了跟踪监测和效果评

估的方法，跟踪监测部分包括监测指标、点位布设、监测频次、技术要求等，效

果评估部分包括评估时间、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 

在造林相关技术规程中明确了造林质量评价和造林成效评价的相关方法。在

《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和《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

中给出了无林地造林、林冠下造林、四旁植树等不同造林方式的造林质量和造林

成效的评估方法，其中造林质量评估主要包括按作业设计施工率、造林/补植成

活率、二次破坏等指标，造林成效评估则包括郁闭度、盖度、株树保存率等。 

其它类型生态修复效果评估缺乏专门标准规范，但可借鉴生物多样性观测

系列导则开展监测。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

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HJ 710.1），《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HJ 

710.3），《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等系列陆地生态系统生物

要素观测与调查技术规范，规定了相关调查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生物多样性

观测技术导则侧重于生态系统类型复杂，以动物、植物、微生物个体参数为主要

目标的生态调查。调查方式以样线、样方、样点相结合为主，样线通常在 1 km～

5 km 之间，在样线上等间距铺设样方、样点，涉及动物的常用调查方法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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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重捕法、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等。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调查指标丰富详

实，植物包括物种名称、胸径、定位、高度、冠幅、枝下高、物候期、盖度、生

物量、生物多样性等指标，动物包括种类、种群数量、性比、生活史、生物量、

生境类型等指标。导则还提供了人为干扰调查指标与动植物群落特征参数数据处

理、计算方法。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量较大，导则规定对乔木观测时间为 5 年一

次、灌木 3 年一次、草本 1 年一次，动物按照其生活习性通常春季、秋季至少一

次。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系列技术规范明确了除生物以外的其他指标监测要

求。2021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包括《全国

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7）、《全国生态状

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8）、《全国生态状况调查

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9）、《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

术规范—荒漠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70）等共计十一项标准，用于指导和规

范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全国生态状况调查技术规范适用于区域生态系统简单、以

植被为主要目标的生态调查，调查方式为每10000 km2设置1个以上100 m×100 m

固定样地，在样地内根据植被类型设置两个以上的重复样方，样方大小乔木 20 

m×20 m、灌木样方 10 m×10 m、草本样方 1 m×1 m，调查次数一年一次，调查时

间在 7 月～9 月左右，调查更侧重于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主要优势种、植被

平均高度、生物量等反映群落整体特征的信息。 

其他相关技术导则可以作为生态恢复效果评估过程及达标评估阶段监测的

参考。国家林草局（原国家林业局）发布了《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

估规范》（LY/T 2241-2014）、《干旱半干旱区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LY/T 1688-2007）、《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规

定了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内容和方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GB/T 35377-2017）和《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GB/T 33027-2016），

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各类观测指标及观测方法。在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指

南的调查监测阶段应根据受损区域生态系统类型选择合适的调查标准。受损面积

较大、监测植被、以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主要目的应参考生态系统类观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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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受损面积较小，监测动、植物的物种资源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恢复效果应

参考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合理布置观测样方。此外，2020 年，生态环境

部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 部分：总纲》

（GB/T 39791.1-2020）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 部分：损害调查》（GB/T 39791.2-2020），包含了涉及生态系统的主要调查内容

和方法，可以为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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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和依据 

5.1  适用范围 

这部分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适用于污染清除、环境修复、生态服务功

能恢复等不同阶段的损害恢复效果评估，且适用于替代性恢复措施实施效果的评

估。 

由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成因可能是突发环境事件，也可能是历史遗留污染事

件，因此，其损害恢复过程可能包括污染清除、环境修复、生态服务功能恢复等

阶段。由于生态环境损害恢复也有可能采取其它替代性恢复措施，因此，在适用

范围里强调了该标准同样适用于替代性恢复。 

由于我国已经针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污染地块地下水

修复和风险管控效果评估、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海洋生态修复效果评估等制

定了相关的技术指南和导则，本标准规定土壤、地下水、海洋等的恢复效果评估，

直接参照上述指南和导则执行；对上述指南和导则未覆盖的地表水、沉积物、除

海洋以外的其它生物要素和生态系统恢复效果评估，则参照本标准执行。 

由于本标准中除了对最终恢复效果评估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规定，也给出了恢

复过程监测的一些相关要求，因此，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过程相关监测工作和恢复

效果评估和参照本标准执行。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了与现有的土壤、地下水、海洋等修复效果评估要求相衔接，规范性引用

文件中包含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海洋生态修复

技术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函〔2021〕1214 号）、《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

则》（NY/T 3343）。《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中规定了造林质量评价的相

关方法，本标准中也进行了参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

规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相关方法和要求，本标准涉及突发环境事件监测

的内容直接参照 HJ 589。 

由于本标准需要明确地表水和沉积物的恢复效果评估方法，因此，需要引用

地表水调查相关指南，包括《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指导》（HJ 495）、《地表水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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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标准需要明确生物要素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效果评估方法，因此，需要引用

生物要素和生态系统调查监测相关指南，包括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系列技术

导则、HJ 1167、HJ 1168、HJ 1169、HJ 1173 等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由

于在生态恢复过程中，可能存在有害生物入侵问题，因此，本标准还引用了《植

物有害生物发生状况确定指南》（GB/T 27619），以评估损害恢复过程中的二次破

坏情况。 

此外，在对生态服务功能达标情况进行评估时还需要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相关指标的监测，结合生态系统恢复过程监测的一些相关要求，本标准还引用了

GB/T 27648、GB 50026、GB 50179、GB 50286、GB 50330、SL 44、CH/T 1026、

LY/T 1678、NY/T 87、NY/T 88、NY/T 1121.3、NY/T 1121.4、NY/T 1121.6、NY/T 

1121.16、NY/T 1121.24、NY/T 1377、TD/T 1055 等文件。 

在达标分析部分，对于未达到恢复目标的情况，应按照总纲要求采取补充恢

复措施或者进行生态环境损失量化，因此，引用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

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 部分：总纲》（GB/T 39791.1）。 

在长效监管部分，为了明确长效监管的启动条件，本标准引用了 GB/T 

14848、GB 3838、GB 15618、GB 36600、LY/T 1678 等文件。 

5.3  术语和定义 

（1）替代性恢复 

当原基本恢复或补偿性恢复方案不可行时，基于资源或服务等量原则，采取

异位或原位恢复措施和活动，使恢复措施获得的资源或生态服务收益与原生态恢

复方案获得的资源或生态服务收益相等的过程。 

该定义改编自《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指南与手册》中定义。 

（2）目标污染物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阶段确定的需要进行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的污染物。 

该定义改编自《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HJ 25.5）。 

（3）恢复效果评估 

通过资料回顾与现场踏勘、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样方样带调查、测量测

绘等手段，评估是否按照恢复方案实施了恢复工程，是否达到了设定目标，是否

造成了二次污染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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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义改编自《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 25.5）中“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定义，并结合了本标准中效果评估

工作的具体内容。 

（4）恢复过程评估 

对恢复过程进行评估，分析是否按照恢复方案实施了所有工程，分析恢复过

程是否造成了二次污染或破坏，初步判断相关指标是否达到恢复目标或是否达到

了稳定状态。 

该定义根据本标准中恢复过程评估阶段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定义。 

（5）恢复达标评估 

通过调查监测和数据分析，评估是否达到了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中设定的

恢复目标。 

该定义根据本标准中恢复达标评估阶段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定义。 

（6）二次污染 

受损生态环境恢复过程中因污染物迁移扩散、废水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排

放堆存等导致恢复区域外的其它区域污染物超标、或导致其它介质中污染物超

标。 

该定义给出了二次污染产生的原因，即生态环境恢复过程中的污染物迁移扩

散、废水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排放堆存，以及二次污染的主要情形，即导致恢

复区域外的其它区域污染物超标、导致其它介质中污染物超标。 

（7）二次破坏 

受损生态环境恢复过程中因污染物引流、土地侵占、施工碾压、养护不当等

原因导致土地利用的不利改变、生境条件恶化、植被破坏、有害生物发生、外来

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降低等情况。 

该定义给出了二次破坏的原因，即污染物引流、土地侵占、施工碾压、养护

不当等，以及二次破坏的主要情形，即土地利用的不利改变、生境条件恶化、植

被破坏、有害生物发生、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降低等。 

5.4  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 

5.4.1  工作内容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1 部分：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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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9791.1）中的流程，损害恢复效果评估主要是跟踪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

案的实施情况，开展必要的调查和监测，评估生态环境恢复的效果。因此，损害

恢复效果评估应在损害恢复开始后尽早启动，且损害恢复效果评估的内容包含前

期准备、恢复达标评估、效果评估报告编制，根据需要开展恢复过程评估。 

5.4.2  工作程序 

恢复效果评估通常是指在恢复工程完成后，对相关指标是否达到恢复目标进

行评价，但在恢复效果评估实践中，效果评估单位也可以对恢复过程是否规范、

恢复工程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价。本标准在达标评估的基础

上，增加了恢复过程评估环节，对恢复过程监测提出了明确要求。 

恢复效果评估的程序包括前期准备、恢复达标评估和效果评估报告编制，根

据需要开展恢复过程评估。 

前期准备包括开展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收集应急处置、环境修

复、生态恢复工程实施、监理监测相关方案、数据、报告、图件等资料。 

恢复过程评估的程序包括基于所收集的资料，梳理受损生态环境恢复过程，

分析是否按照恢复方案实施了所有工程，分析恢复过程是否造成了二次污染或破

坏。结合损害鉴定评估结果、损害赔偿磋商结果、诉讼判决结果等，确定恢复效

果评估指标和恢复目标。开展数据分析，初步判断相关指标是否达到恢复目标或

是否达到了稳定状态，数据不足以开展分析时，要求开展补充监测。 

恢复达标评估阶段需构建概念模型，为最终效果调查监测计划制定提供依

据。制定恢复达标评估调查监测计划，明确恢复达标评估阶段的调查对象、时间、

点位、数量以及分析指标等。开展现场调查监测，对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必要

的分析，判断相关指标是否达到了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中设定的目标。如果未

达到恢复目标，则继续开展补充性恢复或实施货币化赔偿；如果达到恢复目标，

则结束评估。 

经达标评估达到恢复目标后，编制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报告。 

5.5  前期准备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方式，从责任方、相关管理部门、参

与前期工作的相关单位处收集受损区域应急处置、环境修复、生态恢复实施过程

情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相关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监测结果等，为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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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恢复到位、分析是否造成二次污染/破坏等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为损害恢复效

果调查监测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5.6  恢复过程评估 

5.6.1  恢复过程总结 

分析是否恢复到位以及是否产生了二次污染和破坏。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资

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所获取的信息，全面梳理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

恢复方案制定、恢复工程实施等过程，分析是否按照恢复方案实施了恢复工程。

如果存在恢复工程未覆盖恢复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或对象、恢复工程量不满足方

案设计要求、恢复的范围与设计文件不一致等情况，且未经过合理的设计变更，

应及时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开展补充恢复。如果存在药剂类型、注入流量、种植养

护方式、灌溉方式、孵化保育方式等技术指标与技术方案不一致的情况，应要求

施工方提供合理的变更说明。 

此外，该阶段还应分析施工方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

噪声等二次污染防治措施或者必要的土壤资源、生物群落、生态系统的二次破坏

防控措施，如果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分析是否可能产生二次污染或二次破坏，

以为恢复达标评估方案制定提供依据。 

5.6.2  过程监测数据分析 

基于监测数据分析判断是否达到恢复目标或是否达到稳定状态。这一阶段需

对已经开展的监测工作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总结，分析施工单位和相关管理部门是

否按照恢复方案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开展了必要的监测。数据不足以开展分析

时，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开展补充监测，标准 6.3 节给出了过程监测要求。数据充

分时，应初步判断相关指标是否达到恢复目标或是否达到了稳定状态，具体要求

见标准 7.3 节。如遇到异常情况判断无法达到目标，应及时对恢复方案做出相应

调整。 

5.6.3  过程监测要求 

土壤地下水的相关过程监测直接参照现有效果评估技术导则中的要求。 

由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

测要求进行了明确，因此，涉及突然环境事件监测的，直接参照《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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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表水、沉积物、除海洋以外的生物要素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均没有相关

的导则对恢复过程监测做出规定，因此，本标准中给出了地表水、沉积物、除海

洋以外的生物要素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监测要求。一方面引导相关责任主体按

照该要求实施恢复过程监测，另一方面当发现数据不足以开展恢复效果初判时，

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按照本标准要求开展补充监测。 

这一章节分两部分进行编写，即环境监测以及生物监测，两部分分别围绕指

标、点位/样方（样线、样点）、频次、方法等内容展开。 

环境监测部分，过程监测指标主要根据恢复方案中确定的恢复目标来确定。

地表水、沉积物的环境修复虽然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规范，但本标准充分借鉴了

现有地表水监测相关技术导则中的要求，提出了地表水环境修复过程监测的相关

指标、点位布设、监测频次等。对于沉积物，考虑到其环境修复模式与土壤的相

似性和差异性，本标准在借鉴土壤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导则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沉

积物环境修复的特点，分别针对原位以及原地异位或异位环境修复，提出了过程

监测的要求。 

地表水监测点位参照《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指导》（HJ 495）、《地表水和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等

技术指南进行规定，总体原则是要优先根据水体功能区、所采用的修复技术特点

等布设，选择代表性断面进行监测，同时兼顾可能存在的薄弱区，批次处理的，

应保证每批次 1 个样品。沉积物监测点位参照《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

果评估技术导则》（HJ 25.5），同时结合沉积物的特点进行设计，区分原位恢复、

异位或原地异位等不同方式规定了监测点位布设要求。监测频次和时间综合考虑

监测指标类型、介质类型、恢复技术类型等进行确定。 

生物监测部分，过程监测指标重点关注植物、动物等生物资源和物理环境相

关指标，根据恢复目标和生态系统的关键属性，从生态系统结构（物种组成）、

物理环境（如土壤养分等）及生态胁迫（如有害生物等）等方面提出生态恢复过

程评估的指标。主要根据恢复方案中确定的恢复目标来确定，同时考虑可能影响

动植物生长的各类指标，如影响陆生植物生长的土壤 pH、有机质、含水率、容

重、渗透性、含盐量、全氮、全磷、全钾、污染物浓度、有害生物种类等，影响

陆生动物生长的栖息地面积、有害生物种类等，影响湿地水生生物生长的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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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水深、pH、溶解氧、土壤有机碳密度、土壤湿度、底泥的理化性质、土壤

的渗透性、水体和沉积物污染物含量等。由于生态损害现场通常尺度较小，综合

考虑尺度、实施成本和可操作性，本标准未纳入二氧化碳通量、氧化亚氮通量、

营养循环过程等生态系统过程指标，这些指标通常针对大空间尺度、长时间序列、

研究需要开展监测评估。 

由于生物多样性观测系列技术导则和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系列技术规范

中明确了各类生物和生态系统调查监测的要求，因此，生物监测的样方、样线、

样点布设、监测频次和时间、调查监测方法等主要参照上述导则和规范。针对一

些通用的要求在指南中进行了明确，如不同指标的监测频次、监测时间、监测方

法等。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相关指标监测优先参照 HJ 1167、HJ 1168、HJ 1169、

HJ 1170 执行。同时，陆生维管植物、陆生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

物、蝴蝶、大中型土壤动物、蜜蜂类监测具体参照 HJ 710.1、HJ 710.3、HJ 710.4、

HJ 710.5、HJ 710.6、HJ 710.9、HJ 710.10、HJ 710.13。水生维管植物、内陆水域

鱼类、淡水底栖无脊椎动物、两栖动物监测参照 HJ 710.12、HJ 710.7、HJ 710.8、

HJ 710.6。有害生物调查监测及有害生物发生状况确定参照 GB/T 27618 和 GB/T 

27619。对于具有迁徙性或周期性特点的动物，应根据观测目标和观测区域野生

动物的繁殖、迁徙及其出现的季节规律等确定调查时间。对于植物，应当根据各

类型植物物候特征确定调查时间。 

5.7  恢复达标评估 

5.7.1  概念模型构建 

概念模型构建是基于前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过程掌握的信息

以及恢复过程总结、监测数据分析结果等，对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或生态恢复情

况、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影响恢复目标达标的相关自然环境条件等进行综合展示

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后续恢复效果评估调查监测计划的制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为了保障效果评估调查监测方案设计的合理性，本标准规定开始达标效果

评估时，应对前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过程掌握的信息以及恢复过

程总结、目标可达性监测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并用文字、图、表等形式构建

概念模型，根据概念模型制定完整的调查监测计划。 

概念模型中应包含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生态恢复方案及实施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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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生态恢复起始时间、范围、目标、主要技术和工

艺参数及其变化情况、废气废水固废产生和排放情况；对于环境修复案例，涉及

药剂添加时包括药剂添加量等情况；对于生态恢复案例，涉及植被种植时包括覆

土量、植被类型、覆盖度、养护等情况，涉及动物恢复时包括动物类型、数量等

情况。目标指标的变化情况是概念模型的核心，对于环境修复案例，概念模型中

应主要包括目标污染物原始浓度以及环境修复过程中浓度的时空变化，二次污染

物产生及其浓度和分布情况；对于生态恢复案例，概念模型中应包含主要关注生

物的原始情况以及恢复过程中的时空变化，二次破坏情况。此外，一些自然环境

条件也会影响生态环境恢复过程及目标指标的变化，如果前期调查掌握了相关情

况，也应体现在概念模型中，对于环境修复案例，主要包括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及其变化情况，水体和沉积物理化性质及其变化情况，周边敏感受体及相关暴露

途径等；对于湿地生态恢复案例，主要包括水体相关物理、化学、生物条件及其

变化情况，对于林地、草地、荒漠等生态恢复案例，主要包括气候、土壤等条件

及其变化情况。 

对于环境修复工程，概念模型通常需要包含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类

型及其分布相关情况、所采取的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措施及其平面布置等情况，

周边敏感受体及其环境条件等情况，全面反映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措施实施过程

中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情况和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情况、受各种环境条件或水文地

质条件等影响导致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点以及实施以后污染物可能的水平

和垂向分布情况、过程中对周边产生的二次污染和区域内残留污染可能对周边敏

感受体构成的风险，以辅助确定达标评估阶段调查评估对象和范围、指标和标准、

采样点位置和深度、采样时间节点等。 

对于生态恢复过程，概念模型需要包含生态损害范围、生态系统类型、生物

种群和群落构成、影响生物要素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所采取的

恢复措施和后期养护措施等，以辅助确定调查评估对象和范围、指标和标准、样

点样方布设位置、监测时间节点等。以湿地生态恢复为例，需要明晰区域湿地生

态系统形成与演化的基本特征，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和湿地生态恢复的内在因素及

表征生态质量的生态特征。从外部压力来讲地形地貌、气候的影响最为显著，是

水文格局、生态过程、生物群落组成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内在因素是由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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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引起的生态系统内发生的物理或化学变化，如水文、水质、物理外貌、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会导致生态系统中生物成分、格局和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根据外部

压力和内在影响因素最终选择配套表征生态质量的生态特征，如动植物群落结构

参数、生物多样性、底栖动物生物量、关键保护物种的生存状况等，形成外部压

力-内在因素-生态特征的生态恢复概念模型，模拟整个区域内湿地受损前后以及

恢复过程中的时空变化、二次破坏等情景。 

5.7.2  恢复达标评估调查与监测 

概念模型构建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恢复达标评估调查监测计划制

定的依据，因此，在构建完概念模型后，应制定恢复达标评估调查监测计划，指

导后续调查监测活动。 

恢复达标评估调查与监测分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两部分进行规定。每部分都

从评估内容和区域、指标、点位布设（样方、样线、样点布设）、频次和时间等

四个方面展开，为更好地指导实际操作，生态恢复效果调查监测部分还包含了常

用方法。 

与过程监测相比，达标评估阶段，不仅需要对恢复区域进行评估，还需要对

可能产生二次污染或二次破坏的区域进行评估，且不同的恢复模式下，需要考虑

的评估内容和区域不同。因此，本标准重点规定了恢复达标评估阶段需要考虑的

评估内容和监测区域。指标方面，重点是对是否达到恢复方案中确定的恢复目标

进行评估，同时考虑二次污染或二次破坏相关的指标，点位布设或样方、样线、

样点布设要求与过程监测一致。 

环境修复达标评估调查与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恢复后的地表水、沉积物环境

质量状况、恢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等，如果涉及清挖，还应包含清挖效

果评估，如果涉及风险管控措施，还应包含风险管控措施的性能评估。除了恢复

方案中确定的恢复目标以外，指南重点对二次污染相关的区域和指标进行了列

举，区域包括周边区域、污染水体和沉积物暂存区、环境修复区、临时处置区、

待检区、试剂对方去；指标包括反应过程二次产物、试剂中可能涉及的污染物、

固废、危废和废水中可能涉及的污染物、运输材料可能涉及的污染物等。点位布

设要求和过程监测阶段相同。环境修复周期通常较短，通常采用 1 次性评估，在

环境修复完成且环境修复介质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状态及生态服务功能达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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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以及受到其它扰动前进行；采用风险管控措施控制沉积物污染风险的，应对

上覆水中的目标污染物监测 4 次，每次间隔不少于 1 个月，确保稳定达标。 

生态恢复达标评估调查与监测主要针对恢复区域（流域）以及周边区域（流

域），以及恢复过程中可能产生二次破坏的区域。生态恢复达标评估的调查监测

主要针对恢复方案中设定的目标指标进行，附录 B 给出了支持服务和供给服务

核心监测指标以及调节和文化服务应该监测的参考指标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与

参考标准。指南重点给出了二次破坏相关的调查监测指标，包括针对污染物引流

占用土地的土壤污染物浓度、土壤理化性质等指标，针对碾压导致植被破坏的面

积、覆盖度，针对清淤、药剂使用对水生生物造成影响的生物体污染物残留浓度、

物种数量及其密度，针对植被高水分和养分需求导致当地生境条件恶化的地下水

位、土壤含水率、土壤养分含量等，针对有害生物发生的有害生物物种数量及其

密度，针对物种扩张的物种数量及其密度、多样性等。样方、样线、样点布设方

法、监测频次以及调查监测方法与过程监测相同。生态恢复周期较长，规定在生

态恢复工程竣工后 1~3 年左右开展初步效果评估，并在竣工后 3~5 年或更长期的

时间开展恢复效果的中长期效果评估。 

本标准评估对象空间尺度较小、时间跨度较短，支持服务和供给服务是该尺

度级别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核心关注对象，支持和供给服务功能的有效恢复是调

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标准以支持服务和供给服务作

为核心指标，以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作为参考指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估。

综合考虑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以及监测指标的适用性，在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评估指标监测过程中，主要监测人为活动可直接导致变化、易于监测或计算的典

型生态类型指标，如生物物种种类和数量、植被生物量、数字高程、土壤理化性

质、库容变化等。对于降水、风速、径流等主要由环境背景状况决定、日常气象

和水文监测涵盖的指标，以及植物的空气净化能力、不同群落的降雨截留率等需

要开展大量室外监测与室内模拟试验的研究性指标，本标准没有将其纳入规定。 

5.7.3  达标分析 

达标分析部分重点参考了美国以及国内现有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

评估导则，在总结现有效果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本标准提出了五种达标分析方法，

包括针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沉积物的逐一比对法和统计分析法，针对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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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生态恢复的趋势分析法，针对林地恢复的造林成效法，以及针对其他类型生

态恢复的综合指数法。 

逐一比对法和统计分析法的要求相对较为严格，即在调查样品数量较少（<8

个）时要求每个样品污染物浓度均达标，在调查样品量较大（≥8 个）时，其均

值的 95%置信上限或下限达标，且最大值不超过或不低于 2 倍目标值即可，这两

种方法主要来源于美国土壤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相关技术导则以及我国的

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导则。由于技术的发展，土壤地下水中

污染物要修复到基于风险的可接受浓度水平在技术上已经基本能够实现，因此，

可以采用这类方法进行达标评估。由于地表水沉积物的修复和土壤地下水的修复

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这两种方法对地表水沉积物也适用。 

此外，由于生态恢复和地下水环境修复均具有长期性、不稳定性等特征，因

此，本标准中将美国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导则和我国的地下水环境修复效果

评估导则中用到的趋势分析法用于原位地下水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的初步效果

评估中。此外，GB/T 15776 等指南中的造林质量法采用施工率、成活率等指标

评估造林是否成功，如果达到造林合格标准，可以判定林地恢复达到初步恢复目

标，因此，本标准中利用该方法进行林地恢复的初步效果评估。由于生态恢复目

标中通常涉及多个指标，除污染物浓度、有害生物等指标必须一一达标外，对于

生态恢复最终评估阶段，推荐采用综合指数评估法进行达标评估，该方法是国内

外目前针对区域等较大尺度生态系统普遍采用的评估方法，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

指标体系，本标准结合局地小尺度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的需要简化了评估

方法，对达标标准进行了柔性规定，即只要通过各类目标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达

到一定限值以上就可以认可其恢复效果，而不要求所有指标完全达到目标值。 

5.8  效果评估报告编制 

标准中以附录形式给出了恢复效果评估报告的格式和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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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专门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制定的，对规范我国生态环境

损害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涉及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

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与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可能存在大量的交叉，相关管理部

门之间应进一步理顺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对于评估技术方法、关键难点问题的研

讨，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为了保证本标准的实施，建议生态环境部门、

科技部门加强对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技术方法研究的支持力度，为保障生

态环境的有效恢复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建议加大标准的宣传，扩大标准的影

响力，促进标准在科研、司法实践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本标准是第一次发布，

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建议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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